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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李爱清律师、张婷婷律师出席公司 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中国化学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9年 7月 24日上午 9：00时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

街 2号中国化学大厦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和根先生主持。 

2.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网络投票时间如

下： 

2.1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2019年 7月 24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2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2019年 7

月 24日）的 9: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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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时间安排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与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及公告一致。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1.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统计并经本所律师、公司核查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共计【11】人，代表公司股份【3,306,700,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7.0322】%，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计【7】人，代表公司股份【3,172,043,7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3025】%；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公司股份

【134,657,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97】%。 

2.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

律师。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述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1 戴和根； 

1.2 刘家强； 

1.3 户海印；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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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杰； 

2.2 杨有红； 

2.3 兰春杰；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3.1 敦忆岚 ； 

3.2 胡永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

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没有新增或修改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合并计算。  

1.1 现场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以记名表决的

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束后，公司按照《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 

1.2 网络投票：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股东大会互联

网投票平台向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机会，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投票表决统计数。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戴和根、刘

家强、户海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 戴和根： 

获得总票数为【3,306,596,614】票，其中，中小投资者【138,315,914】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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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家强： 

获得总票数为【3,306,596,614】票，其中，中小投资者【138,315,914】票。 

1.3 户海印： 

获得总票数为【3,300,512,393】票，其中，中小投资者【132,231,693】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杰、

杨有红、兰春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 刘杰： 

获得总票数为【3,301,874,564】票，其中，中小投资者【133,593,864】票。  

2.2 杨有红： 

获得总票数为【3,309,107,218】票，其中，中小投资者【140,826,518】票。  

2.3 兰春杰： 

获得总票数为【3,309,107,218】票，其中，中小投资者【140,826,518】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敦忆岚、胡

永红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1 敦忆岚： 

获得总票数为【3,311,436,939】票，其中，中小投资者【143,156,239】票。  

3.2 胡永红： 

获得总票数为【3,298,015,889】票，其中，中小投资者【129,735,189】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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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